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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攝政”史實探原*

陳晨捷

［提　 要］ 　 作為“經學一大疑”，“周公攝政”的真相歷來眾說紛紜。 揆諸前賢高論，學者們大多圍

繞“攝政”、“稱王”各呈其見，然而《周書》只是明確傳述周公與召公、太公、管叔、蔡叔乃至成王之間

的矛盾與齟齬，至於是否攝天子位或稱王則疑義重重。 事實上，“攝政”之“攝”有“兼攝”之義，“攝

政”疑指周公居太宰之位以相成王，並因其身兼軍、政與神權數職於一身而威脅到王權，從而受到眾

人猜忌，引發周初局勢動盪，而“攝政”、“稱王”等則為後世妄衍之無稽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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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年代久遠、史料闕如，且後世史影層累，西周初年的諸多史事每每令人不得一窺其實。 “周
公攝政”也是如此，更因其關涉儒家之君臣大義，後世對於“攝政”、“稱王”等多予曲迴辯護，以致雲

遮霧繞，爭議連連。 不可否認，諸般高見均有其一定之理，然大多無法確證。 為豐富其多種詮釋可

能，本文將以《周書》及西周早期金文為核心資料，輔以《左傳》、《史記》等後世記載，力圖在部分不

刊之論的基礎上提出一己之見，希冀以此求教於方家。

一、“攝政”之種種疑點

“周公攝政”這一說法雖不見於“五經”，然其於先秦史籍之記載卻不絕如縷，如《逸周書·明堂

解》、《孔子家語·禮運》、《孔子家語·曲禮》、《禮記·明堂位》、《禮記·文王世子》、《荀子·儒

效》、《韓非子·難二》等均有所援引、擢發，①其中又以《荀子·儒效》的說法最為典型：“武王崩，成
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由於後世不斷踵事增華，遂致

差池其說而不得其實。 漢代學者對此極為重視，故而其事又見於《韓詩外傳》（卷三、卷四、卷八）以
及《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魯周公世家”、“管蔡世家”）、《淮南子》（“汜論訓”、“要略”）、
《論衡·書虛》等。②對此後人大致來說有以下幾種意見：一、周公攝政又稱王；二、周公攝政但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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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周公既未攝政又未稱王；四、周公恒攝政但只有遇大事才“攝王”。③眾說紛紜，至今也難有

定讞。
儘管迷霧重重，但有兩點是目前可以確認的：
其一，武王去世時成王“在繈褓”或“幼弱”的說法並不可信，學者們普遍認為其時成王雖未成

年但也絕非幼兒，如錢穆先生云：“在繈褓之中，固不可信，至十三歲之說，所謂雖不中亦不遠，其未

達成年可無疑也。”④進而言之，即便成王“年幼”，那也不是周公“攝政”的理由。 《論語·泰伯》載，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何晏注引馬融謂“十人”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
閎夭、散宜生、南宮適，其一人謂文母。”⑤此十人成王時大部分還在世，《後漢書·班彪傳》云：“昔
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

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這些股肱大臣若能同心協力輔佐成王，即便成王年幼、殷人蠢動，維
持武王以來的形勢也非難事，如後燕慕容盛便質疑道：“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修長，加呂、召、
毛、畢為之師傅。 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晉書·慕容盛傳》）且據《逸周書·作雒》、《左
傳·定公四年》、《孔子家語·冠頌》，周公既為太宰或塚宰“相天子”，亦足以助成王治理天下，“攝
政”可謂多此一舉。 相反，正因為周公“攝政”才迫使管蔡不顧顛覆姬姓天下的危險而勾結武庚叛

亂。⑥《尚書·金縢》載：“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

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可見“攝政”在前，是“因”，而管蔡之亂則是“果”。
其二，不管是否攝政、是否稱王，周公當時之舉動毫無疑問對成王產生巨大威脅。 《尚書》“金

縢”、“召誥”、“君奭”諸篇中的種種跡象表明，武王去世之後周公備受成王、召公、管叔、蔡叔等人的

猜忌，使得兄弟鬩牆、叔侄反目。
據說武王臨終前曾有意“兄弟相後”，而“叔旦恐，涕泣共手”（《逸周書·度邑》），最終武王“命

詔周公旦立後嗣”（《逸周書·武儆》），可見其時周公頗得武王信任且權柄無兩。 那麼在此基礎上，
周公有何理由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攝政”呢？ 反過來看，周公若有不臣之心，為何又在他“救亂”、
“克殷”、“建侯衛”、“營成周”、“制禮樂”之後，事功名望如日中天之時反而“致政成王”？ 顧頡剛先

生指出：“要解釋周公為什麼有了實做周王的資格，卻偏偏放棄了不做，決意立武王的長子誦為王。
等到東征成功、內憂外患一切解除之後，甘心把政權交出，則很難說出一個圓滿的道理來。”⑦換言

之，周公若忠心不二，無需“攝政”也足以安定天下；周公若懷有二心，大可不必“致政成王”。 由此

陷入兩難，而正是此中種種糾葛使得此事難以得到一個周全的解釋。
“周公攝政”之所以疑雲密布，固然史料有闕，但也不排除今人理解有誤的可能。 在各種討論

中，學者們均有一個不言而喻的理論“前設”，那就是周公所“攝”之“政”乃成王之政，而如此一來

周公便有僭越之嫌，但其中可能存在問題。 “攝”有“代理”之義，如《左傳·隱公元年》：“不書即

位，攝也”。 《說文》：“攝，引持也。”但“攝”同時還有“兼攝”之義，如《左傳·昭公十三年》：“羊舌

鮒攝司馬。”杜預注曰：“攝，兼官。”⑧愚以為周公“攝政”之“攝”實應為“兼官”之意，而其所“攝”之
“政”也並非成王之政，這一點可以從周初的形勢、職官制度以及周公說服召公的理由中找到脈絡

與證據。

二、“攝政”探原

周公“攝政”的真實面貌主要隱藏在《尚書·君奭》篇中。 書序以為：“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史遷也認為，“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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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君奭。 君奭不說周公……”（《史記·燕召公世家》）而《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卻引馬融云：
“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 以為周公苟貪寵也。”⑨以為召

公不悅者乃周公致政後“復列在臣位”。 徐幹《中論·智行篇》、《後漢書·申屠剛傳》“注”及《尚
書》孔疏⑩皆主此說，清人孫星衍亦因《君奭》在《尚書》中的篇次而疑史公。 錢穆先生支持史公，
但不知所據。愚以史遷為是。 首先，相較於“攝政”，周公歸政成王而“列在臣位”可謂功成身退，
且足以剖白其無意染指王位之心跡，召公應“悅”才是。 其次，《君奭》通篇所論者，乃伊尹、巫咸、虢
叔、散宜生等功勛大臣輔佐天子治理天下、“格於皇天”以期“多歷年所”，然而周公致政之時已然平

亂、營洛、制禮作樂，底定後世太平之基，國祚基本穩固，無需再以此說服召公。 因而此篇乃周公意

在申說其為何“攝政”以爭取召公的理解與支持，而其在《尚書》中的篇次可能有誤。
《尚書·君奭》載周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 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這段話的大體意思還是比

較清楚的：伊尹等人幫助成湯等商王“保乂有殷”、“禮陟配天”，故而“多歷年所”。 周公舉的這些

例子有什麼共同點呢？ 首先，中宗、高宗、祖甲與周文王均“多歷年所”，《尚書·無逸》指出中宗“享
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文王“享國五十年”。 至於其原

因，由於《無逸》篇是對成王的勸誡，故其重點偏向於“治民袛懼，不敢荒寧”、“保惠於庶民，不敢侮

鰥寡”等德政，然而在《君奭》篇，則主要是因為伊尹等能“格於皇天”。 其次，伊尹、保衡、伊陟、臣
扈、巫咸、巫賢、甘盤數人又有何共性呢？ 關於伊尹，後世傳說層出不窮，而不管其“放太甲”是篡是

教，伊尹在當時必然是能臣或權臣，如《詩·商頌·長發》所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但伊尹

如何能如巫一般“格於皇天”？ 那麼有一個可能，就是伊尹還有一個今人未知的巫的身份，而伊陟、
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同樣如此。 伊陟，據《古本竹書紀年·殷紀》記載為伊尹之子，陳夢家認為

“卜辭的戊陟可能是他，也當是巫”，這一推測如果成立，那麼從上古知識傳承的特點來看，伊尹兼

有巫的身份也不無可能。 巫咸、巫賢較易辨識，“巫”指其巫的身分，屈原《離騷》：“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曰：“巫咸，古神巫也。 當殷中宗之世。 ……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

名咸，殷之巫也。”《呂氏春秋·勿躬》亦云：“巫彭作醫，巫咸作筮。”巫咸為巫應無疑義，故能“格
於上帝”。 另據《後漢書·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巫咸乂王家”之“乂”，史遷作

“治”，“巫咸乂王家”便意味着巫咸以巫的身份參與治政。
在商人的祭祀統系中，其中有一序為大臣配祀，如《尚書·盤庚上》所謂的“茲於大享於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 卜辭所見“舊臣”者有伊尹、戊陟、咸戊、師般等，陳夢家分伊尹與保衡為兩人，
指戊陟為伊陟、咸戊為巫咸，認為卜辭中的舊臣約有伊尹、保衡、伊陟、巫咸、遲任與甘盤，趙誠先

生總結有伊尹、伊爽、黃尹、黃爽、戊咸、戊陟、師般等十二位“舊臣”，常玉芝先生則重點分析了伊

尹、伊奭、黃尹、黃奭、咸戊諸“異族神”，但不管如何釋讀，學者們對伊尹、巫咸與甘盤的認定並無

太大分歧。 諸人之中，伊尹尤受隆崇，甚至能與大乙同時被祭祀，在卜辭裡有種種跡象表明其地位、
功能與先王幾無差別，但周祭卜辭又證明其確實不是先王，而是輔政大臣。 咸戊（也稱為“咸”）與
伊尹類似，能夠配享上帝，似先王而非先王，因而趙誠先生懷疑咸戊和伊尹一樣“是一位可以繼位

而沒有繼位卻當了大臣的商王弟子”，而這種大臣輔佐甚至廢立商王的現象則可能是“中國傳統的

‘老人政治’的文化現象的早期表現”。不過恐怕難以確證伊尹、咸戊等“舊臣”是王室子弟，比如

常玉芝先生便視諸“舊臣”為異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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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張光直先生的說法更具合理性，他說：“殷代的所謂‘舊臣’在政治上似乎有很大的

力量。 如伊尹權勢之盛，可以放逐大甲，同時在宗族上亦有相當大的地位，為武丁時代王室祀典所

收。 假如我們認為子姓王室之內兩大政治集團的交替，依照嚴密的法則，始終殷代數百年間不變，
則其中必有極大的維持力量在。 社會傳統、宗教信仰與婚姻制度，都是使王位在甲乙、丁二組之間

作規則性的輪流的維繫力量。 但除此以外，很可能也有政治上的實力加以維持，而或即一種氏族長

老的評議會（council of the elders）之類的機構。 於是舊臣之具有實力，是亦有其原因在。”換言

之，伊尹等人可能是作出特殊貢獻或者對時政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評議會”長老。 理論上不排除這

種可能，只是證據稍嫌薄弱而已。 所謂“舊臣”還有另一種可能，而這需要從對“舊”的理解說起。
需要申明的是，“舊臣”恐難理解為功臣。 對於諸“舊臣”，常玉芝先生認為：“商人對有功於商

族歷史發展的非本族的重臣也是給予祭祀的，對其配偶也進行祭祀；並且功勞越大，地位就越高，所
受到的祭祀就越頻繁、越隆重。”甘盤在《漢書·古今人表》中與傅說並列，史籍對傅說載述頗豐，
大多以其為著名輔相助武丁安邦治國、實現中興，後世甚至以其命星，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
（《左傳·僖公五年》），杜預注：“天策，傅說星。”孔穎達正義：“‘天策，傅說星’，《史記·天官書》
之文。 《莊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傅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為傅說星

也。”若論功勞，武丁時莫有甚於傅說者，然而周公不云傅說而云甘盤，顯然有其特殊用意在。
《尚書·盤庚上》云：“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孔傳：“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

卜辭中亦有“舊臣”：“昔我舊臣”（《合補》補 3029 丙）、“其皆用舊臣貝”（《合集》29694）、“貞我家

舊老臣亡害我”（《合集》3522 正）。 “舊人”即“老成人”，含有年高德劭之義，但絕不止於此，周公

援引伊尹等“舊臣”以論證“攝政”之必要性時不大可能自認“年高德劭”，因為其年資聲望絕不比

太公。 一個可能是以“舊人”為趙誠先生所謂的宗室子弟，如《詩·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
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以召公為“舊”符合其特

徵。 另一個可能是“舊人”實際上是溝通天命的巫者，《詩·大雅·蕩》：“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上帝”—“老成人”—“典刑”的邏輯關係說明其溝

通天人之職能，殷人罔然不聽其意見而致使“大命以傾”。 《尚書·君奭》中的“有陳”亦相當於“舊
人”，曾運乾先生謂：“陳，久也，此云‘有陳’，猶《莊子·寓言篇》之‘陳人’，所謂老成人也。”

“舊”、“老”、“陳”均指向年老易知天命的特徵，如王充所云：“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
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論衡·卜筮》） 《國語·周語上》所云“肅恭神明而敬事考老”便因“考
老”乃通神明者。 伊尹、伊陟、巫咸、甘盤等人當如此類，故而《尚書·君奭》在舉此數人之例後云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其中便包含“治政”與“配天”兩個方面的內

容，“言殷世有格人輔政，故能祀祖配天也”。 《尚書·牧誓》對紂王的指責是“惟婦言是用，昏棄

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不迪”，“昏棄厥祀弗答”指的是蔑棄天命；“厥遺”既可能指“王父

母”即比干、箕子等從父昆弟，也可能另有所指，即“老成人”。 不過一方面，很難證明伊尹、巫咸、甘
盤等均為宗室子弟；另一方面，商朝晚期武乙、帝紂均不敬天命，如武乙“為偶人，謂之天神。 與之

搏，令人為行。 天神不勝，乃僇辱之。 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 （《史記·殷本紀》），
紂王自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而胡作非為，因而“舊”、“舊臣”、“舊人”指巫史

的可能性更大，而“任舊人共政”則意味着任用“舊人”同時擔任行政職務。 陳夢家先生認為伊尹等

舊臣“可歸併為兩種職司：一、阿保，即尹……二、巫，即戊。”是以他們可能同時兼具兩種職事，如
此才能在周公的陳述中保持一致性。 而這種任命顯然並非常制，它使得臣子擁有非同尋常甚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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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商王的權力（在後世看來，這無異於對商王的僭越），而這正是這些並非先王的“舊臣”能夠在卜

辭中比擬於商王的原因所在。 這一點同時也可以從周初的政治格局與職官制度中得到佐證。

三、周公攝政原因分析

西周初年在周公“攝政”之前有一個重大卻未能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現象是姜太公的職務變

動。 在姬周的建國進程中，功勛卓著者莫過於姜太公，黃道周曾總結道：“太公尚父，霸王之輔。 漁

獵以歸，修德用武。 ……伐取商殘，開篤周祜。”武王對其極為倚重，任為太師，尊稱之“尚父”，
《詩·大雅·大明》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師，大師也。 尚父，可尚可父。”鄭玄箋：“尚
父，呂望也，尊稱焉。”孔疏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父亦男子之美號。”

因而立國之後，“師尚父為首封”（《史記·周本紀》），封於齊營丘。 周靈王謂太公“右我先王，股肱

周室，師保萬民”（《左傳·襄公十四年》），但未指出其擔任太師的具體時間，《史記·周本紀》以為

是在武王即位之時，《大戴禮記·保傅》卻以為“周成王幼”而任命太公、周公為太師、太傅。 《尚書

·君奭》“書序”則以為“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 ……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

薨，命周公代之。”《古本竹書紀年·殷紀》卻認為齊太公薨於康王六年，卒於周公之後，太公薨

而周公代之的說法無法令人信服。
史籍多以太公年老干西伯，《詩·大雅·大明》卻形容其“時維鷹揚”，且《逸周書·克殷》與

《史記·周本紀》均載牧野之戰時“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因而學者懷疑其時太公並不年

老。對此我們已難考鏡其實，不過從《尚書·金縢》來看，成王初年太公猶然在世。 那麼有一個問

題便不容迴避，即太公何時、為何退出權力中心的問題。 伐紂之前，太公是當仁不讓的主角，觀兵孟

津時太公作為主帥“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伐紂時“龜兆不吉”但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

遂行”，至此“師尚父謀居多”（《史記·齊太公世家》），然而史遷又言“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
用事居多”（《史記·魯周公世家》）。 同時《逸周書》 “柔武”、“大開武”、“小開武”、“寶典”、“酆
謀”、“寤儆”等篇多述武王與周公之謀，《周書》與《逸周書》中均少見武王時尤其是成王之時太公

的記載（除伐紂外），一個可能是武王即位以後逐漸倚重周公而戒備、防範太公，甚至在去世前“命
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逸周書·武儆》），可見其時對周公之倚重。 以常理計，為
保障周公能夠順利執行其遺願，武王必然要在生前賦予周公相應的職權。

愚以為，姬周立國之後，太公便已大權旁落。 《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

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齊地“地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漢書·地理志》），且有萊人

與之爭國，儘管太公治國有方，國勢日盛，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封地並非良擇。 西周封國的基本原則

是“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其時“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荀子·
儒效》），而太公之能力有目共睹，對於姬家天下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隱患。 齊地處東方，其西進之

路首當其衝的便是周公的封地魯國，武王如此分封除了讓魯國鎮守商奄舊地以外，一開始恐怕也不

無掣肘、遏制齊地西進以蕃屏宗周之意，其後春秋、戰國時期齊、魯的恩怨糾葛也驗證了其先見之

明。 而周公聽聞伯禽“報政遲”而感歎“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史記·魯周公世家》），後世齊、魯
之間的競爭關係亦可預見，以此來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所載成王賜太公、周公之盟“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也並非無的放矢。 封太公於齊地顯然是出於忌憚，而使其“東就國”極有可能是為剝

奪其權位並讓周公取而代之，因為這是實現權力更迭的最佳時機。 否則太公功績彪炳，尚在人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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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犯有重大過錯，武王有什麼正當理由褫奪太公的“太師”之職？ 而太公在外敵未靖之下在五個

月內匆忙往返鎬京與營丘之間並“報政周公” （《史記·魯周公世家》），其不敢居留封國無疑是為

了消除武王、周公之戒心，同時“報政周公”也可見其時已經政歸周公。 杜勇先生通過分析清華簡

《祭公》中的“三公”即畢（鳥亙）、井利、毛班的姓氏指出其均為姬姓，與此相反的是“太公之後文獻

未見有人出任王朝卿士”，此未嘗不是出於“蕃屏周”的考慮。 而管蔡之亂時，為了安撫太公，乃使

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史記·齊太公世

家》），即賜予其征伐周邊之權以相安撫。
只是周公既已位極人臣，為何還要為“相”、“攝政”進而引發君臣離心、兄弟鬩牆甚至差點覆

滅姬周天下呢？ 他有什麼非如此不可但又足以說服召公的理由呢？ 在此須注意周公的另一職能，
那就是巫祝。 白川靜通過《大祝禽鼎》的記載指出周公也是“執聖職者”，云：“周公這一家族，在周

朝王室似乎司掌聖職；這等地位，使周公的權威被奉為絕對而不容違抗。”郝鐵川先生也舉周公為

周王“跳神治病”、周公一系多任巫祝、在平叛與營洛中進行占卜等記載說明周公原本為巫祝，甚至

是“宗教職務的首腦人物”。過常寶先生贊同郝說，並進一步認為“周公攝政的實質是獨領教權”，
而營建東都與制禮作樂是“政教分離的實踐”。其說頗具洞見，周公無疑具有巫祝的能力，然而言

周公“獨領教權”，則無視周公為太師的各種記載，周公若不掌兵權，如何“救亂”、“克殷”、“踐奄”？
愚以為周公確為巫史領袖，而《金縢》所載則為周公掌握教權的一個關鍵步驟。 武王有疾，二公即

太公與召公為王“穆卜”，周公卻認為“未可以戚我先王”，於是“自以為功”而得三王之命吉，其後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方知其事。 該章之詮釋歷來頗多曲折，但有一點無可辯駁：在二公

之外，周公獨自帶領“諸史與百執事”進行祝禱、占卜，而“諸史與百執事”則聽其命而“勿敢言”，可
證周公為巫史首領。 在《尚書·君奭》中，周公勸說召公與其摒棄前嫌，勠力同功：“收罔勖不及，耇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所“聞”所“格”者無非天命，周公的職司不言而喻，因而

正如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成王垂拱西都，周公興師東征，那時周公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地位確

實像古羅馬的列克斯，是一個將軍職，可以獨斷獨行；同時又是一個祭司職，可以稱天而治。 ……都

可見得周公除握有軍權之外還握有祭司權，其地位之高和勢力之大是無比的。”

商、周治國的理念不外“明德恤祀” （《尚書·多士》），這兩大主題異辭而同體：德政源自對天

命的體會與順承；反過來，只有施行德政才能天命永固，如《尚書·多方》所云：“惟我周王，靈承於

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從根本上說，“恤祀”為“明德”之源，天命是王朝遞嬗的終極依據，然而在

“人道主義之黎明”或“人文精神之躍動”的商周之際，天命已非絕對之權威，因而當時有“王害

不違卜”（《尚書·大誥》），甚至在盤庚遷殷時便有“厥謀”與“靈各”（《尚書·盤庚下》）之爭。 進

而言之，巫史集團的領袖並不足以動搖國本，只有兼領政教之權才可能對王權造成威脅，因為那是

王者獨有的權力。 陳夢家先生說：“王者自己雖為政治領袖，同時仍為群巫之長。”張光直先生也

認為，巫通天人，王自己就是眾巫的首領。李澤厚先生認為，自“家為巫史”轉到“絕地天通”之後，
“‘巫’成了‘君’（政治首領）的特權職能”，“即使其後分化出一整套巫、祝、卜、史的專業職官，但最

大的‘巫’仍然是‘王’、‘君’、‘天子’”，同時他又引《尚書·君奭》“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格於皇天”等材料以說明：“從遠古時代的大巫師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有這些著名的遠

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還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內，都是集政治統治權（王權）與精神統治權

（神權）於一身的大巫。”

據《史記·殷本紀》，伊尹被成湯“任以國政”；伊陟曾被帝太戊立為“相”；“伊陟贊言於巫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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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咸治王家有成”，則巫咸也可能為“相”；祖乙時，“巫賢任職”，也可能為“相”。 因而為“相”可能

本身就是“攝政”，即同時兼領政、教雙重職務。 《史記·殷本紀》載武丁時曾舉傅說“以為相”，又
有祖己因“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可能與巫史相關）以訓誡武丁修政行德，周公不舉二人卻以甘盤

為例，很大的可能在於二人並未兼職而只領一職。 而集政權與神權於一身便具有擬於王的權力與

地位，這也是“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史記·殷本紀》），而成王亦“命魯得郊祭文王”（《史

記·魯周公世家》）並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的原因。 不過這顯然有其特殊性，故而只有湯、太甲、武
丁、祖乙幾位“天下之盛君”（《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才有魄力行此非常之舉，而“多歷年所”則證

明了其效用。
《左傳·定公四年》云“周公為太宰”、“周公相王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亦言湯“名

相官曰尹”、文王“名相官曰宰”，可見“太宰”即“相”，對此童書業先生已辨之甚明。然而“相”位
本身恐非常制，因為周初太師亦可為執政官，《詩·節南山》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
方是維。”周公之後，召公則以太保為諸官之首，而非繼任太宰。 即便到了春秋末期，魯國也未常設

“相”職，《史記·孔子世家》載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可見其時魯國無“相”。 而

秦甚至要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史記·秦本紀》）。 《公羊傳·僖公九年》云：“宰周公者何？
天子之為政者也。”何休注：“宰，猶治也。 ……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為諸侯所會。”對於王權而

言，“相”有分權之虞，君強時“相”能效其勞，而君弱則“相”擅其權，如湯時伊尹為之效命，而太甲

則被放於桐宮。 因而周公為太宰而成王幼沖，無疑對王權形成巨大威脅，召公、管、蔡也以此判定周

公“將不利於”成王。

四、後世的部分佐證

周公所主持的成周政權半獨立於宗周並集政、教於一體應無疑義。 《尚書·洛誥》載洛邑建成

之後，成王“在新邑烝祭”並“命周公後”，云：“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致政成王之後，周公與召公“分陝而治”。 對此楊寬先生總結

道：“自從東都成周建成，周公歸政成王，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東都而主持成周政務，西都宗周的政務

就由召公輔佐成王治理。”而周公既然主持成周事務，自當有一套與宗周相對獨立甚至是平行的

官僚架構以處理政務。 偽古文《尚書·畢命》 “書序”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
命》。”則畢公應為“作冊”。 郭沫若先生認為“作策、作冊乃史職之通稱”，且據“太保率西方諸侯入

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尚書·顧命》）斷定畢公當時擔任太史之職。因而畢公是以

太史的身份至成周兼領政務。 《古文尚書·畢命》中康王稱“作冊畢”為“父師”，可能便是以“作
冊”的身份兼領“太師”，與周公同，故謂“命公以周公之事”，其說或有所本。

周公既執政東都，便可能再造一套行政系統，與召公所輔佐的宗周成王政權相頡頏，只是其仍

受成王節制而非自立門戶。 可以說，周公雖非天子卻擬於天子。 《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不考文。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眾
所周知，周公制禮作樂，則當既有其“德”，又有其“位”（“天子”或擬於“天子”）。 這一點又可以從

孔子的部分論述中窺得一斑。
孔子畢生以周公為楷模，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孔疏：

“夫聖人行教，既須得德位兼立，若不為人主，則必為佐相。 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

制禮作樂，道化流行。 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並發揮孔安國言曰：“即謂攝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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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事，而復制禮作樂也。”《禮記·檀弓上》載，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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